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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要求
1、功能要求：根据渭南市上报自然资源部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10946个图斑，按照自然资源部、省自然资源厅整治工作方案部署安排，组织11个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前期摸排成果，开展举证、整改工作；2025年底原则上完成不低于20%存量问题整治任务，2026年底原则上完成不低于70%，2027年7月底基本完成。根据工作方案要求,整治期间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在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数据汇交平台上报的信息采集表、整改举证照片、处置信息通过图片对比、举证资料判定、采集信息逻辑关系开展市级审核，并根据国家、省级、市级意见，组织指导县级修改完善上报成果，直至内业复审通过；同时根据整治工作要求对疑似问题图斑组织开展外业核查，确保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同时根据县（市、区）上报成果，完成市级成果汇总，编制市级核查汇总分析报告，最终按要求完成整治及成果省级、部级上报工作。
2、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7月底
3、服务地点：陕西省渭南市
二、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标准
按照自然资源部《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方案》（协调机制办发[2020]1号）、陕西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印发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陕耕房整治组发[2020]2号）工作方案要求，及时完成县级上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数据汇交平台信息采集表、举证照片、处置信息审核、分析及汇总等工作。同时，配合完成国家、省级各类检查与成果修改，成果质量顺利通过中、省核查。
三、服务指标的内容
1、组织11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举证、整改工作。
2、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信息采集表、整改举证照片、处置信息开展市级审核。
3、根据国家、省级、市级意见，组织指导县级修改完善上报成果，直至内业复审通过。
4、开展市级成果汇总，编制市级核查汇总分析报告，按要求完成整治及成果省级、部级上报工作。
5、2025年底原则上完成不低于20%存量问题整治任务，2026年底原则上完成不低于70%，2027年7月底基本完成。
四、拟投入本项目的费用测算
本次采购预算 70万元，包括本次项目所需的人工费、服务费、管理费、税金等所有费用。
五、服务质量、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
1、本次项目实施期限为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7月底。
2、项目提供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应精准可靠，现势性强，格式通用，数据保密性和备份恢复须遵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保密安全要求。
六、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后，建立数据库并完成整改任务的20%，甲方向乙方支付50%技术服务费，完成整改任务的70%支付20%技术服务费，完成合同约定内所有工作并通过部省审核后，支付剩余技术服务费。
七、验收标准
根据自然资源部、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成果要求，以成果通过省、部级审核为标准。
八、技术依据
1、依据磋商文件、磋商响应文件、合同文件及国家相关规范及标准进行验收
2、土地卫片执法图斑合法性判定规则
3、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利用2024年度卫片监测成果开展日常执法工作的通知
4、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4年土地卫片执法日常监测工作的通知
5、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2024年土地卫片执法日常监测工作的补充通知
6、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矿产卫片执法工作的通知。




